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保荐机构”）作为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发股份”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常发股份进行了认真的持续督导，

在对常发股份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关事项进行核查的基础上，就常发股份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 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基本情况  

作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常发股份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规性文件的要求，建立并完善有关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各

项规章制度；常发股份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常发股份制定并执行了合法合规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

会设立了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战略四个专门委员会，法人治理结构基本完

善。  

常发股份在财务会计、募集资金、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信息披

露、内部审计等重大事项方面均建立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能够确保日常运作

和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二、内部控制的实施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实施  

本保荐机构检查并审阅了公司2011年度募集资金使用的记录文件，经核查，

2011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严格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执行  

本保荐机构检查并审阅了公司2011年度发布的公告文件、并核对公司向交易



 

所上报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经核查，公司2011年度有效地遵守了《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工作表现良好，未发生因信息披露违规而被证券

监管机关处罚的情况。  

（三）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 

在财务会计方面，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能够确保财务会计信息的准确、可靠，以及

财务会计系统的安全、有效。  

（四）其他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  

公司能够遵守《公司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内控制度执行良好。  

三、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在所有重大方面已建立了健全、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并已得到有效执行，从而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对经营风险可以起到

有效的控制作用。这些内部控制制度虽已初步形成完善有效的体系，但随着管理

的不断深化，将进一步给予补充和完善，使之始终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 

四、保荐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本保荐机构认为常发股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一整

套有关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的规章制度，并能够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业务特点

及监管部门的最新要求，对相关规章制度进行修改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召开、重大决策等行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公司制订的内部管理与

控制制度涵盖了财务、生产计划、物资采购、产品销售、对外投资、内部审计等

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确保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2011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较好，公司对2011年度内部控制的自

我评估结论是较为真实、客观的。本保荐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工作

的开展。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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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4 月 21 日 

 

 


	二、内部控制的实施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实施
	（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执行
	（三）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
	（四）其他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
	三、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四、保荐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